
声屏世界 2013/1

VOICE &
SCREEN
WORLD

VOICE &
SCREEN
WORLD

2011 年 7 月，新闻出版总署、国家
版权局在北京举办著作权法第三次修
订启动会议暨专家聘任仪式，宣布正
式启动著作权法修订工作。这是我国
第三次修正著作权法。这次修正的背
景是，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产业迅猛发
展，网络侵权盗版活动日益猖獗，严重
影响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网络
传播秩序，而目前沿用的传统的著作
权授权方式，已不能适应互联网的状
况。为了让法律制度更好地适应网络
环境发展，国家启动新一轮 《著作权
法》修订工作。

作为我国广播电视组织的一项重
要著作权———广播组织权，在网络时
代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广播组织
权，从法学理论上来说，属于著作权中
的邻接权，又称“作品传播者权”，也是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是指广播组
织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依法享
有的许可或禁止他人进行营利性转
播、录制和复制的权利。对广播组织
权，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主要在第 45
条予以规定和体现：“广播电台、电视
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的下列行为：
一、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二、将
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在音像载体
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根据这一规
定，现行广播组织权的主体，是按照现
行《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的规定，经国
家批准设立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而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则是广播电视节
目信号。广播组织权的内容，为转播
权、录制权和复制权。

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

发展，视频网站、网络电台、网络电视
台等各种网播媒体层出不穷。在网络
时代，广播组织权无论是主体、客体，
还是内容，都有新的拓展和变化，而这
些变化，需要在新的《著作权法》中予
以反映和界定。

关于广播组织权的主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

进步，新的传播形式、渠道和媒体大量
涌现，传统广播电视有了更多的替代
品和竞争者，分流了大量受众。首先，
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IPTV等大量出
现，而在网络上传播视频、音频内容的
网站和网播组织更是不计其数；其次，
传统的广播组织纷纷通过自己的网站
播放广播电视节目，利用网络进行广
播正成为其扩大覆盖面和提高视听率
的有效方式；再次，一些传统的有线电
视内容集成商，随着数字电视双向改
造，也具备了节目集成与点播的功能。
特别是许多网播组织，虽然还没有
“台”的称谓，但其传播视听节目的业
务，事实上已经成为其主要业务，所实
现的功能与传统的广播组织基本相
同，其盈利模式也差不多，通过广告或
者收取注册费、点播费等。这些新的视
听节目内容提供者，能成为广播组织
权的主体吗？

有学者认为，目前赋予网播组织
以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地位为时尚早。
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1）现行国际
公约的广播组织权利，仅仅限于无线
广播组织，有线广播组织也没有权利
将网络广播组织纳入传统广播组织的

方案，在讨论《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
案时就已经被否。（2）网络电视台的发
展刚起步，我国三网合一方案还在不
断地争论中，传统广播电视与网络电
视今后如何融合还在发展中，因此现
在还没有必要急于规定网络电视台的
权利。（3）网络广播组织的范围如何界
定？如果所有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
作品的网站都可以成为网络广播组
织，显然过于泛滥了。（4）从传播的效
用来看，网络转播扩大了广播节目信
号的传播范围，有实际的价值，而广播
机构或者网络转播其他网络的视频信
号，就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5）不同
于以往的广播电视节目，如今在网络
上传播的很多视频、音频节目，都是网
民自愿上传的作品，其用意在于娱乐
和共享，并不在于主张什么著作权。因
此，如果规定了网播组织的主体地位，
这些本身可以自由共享的作品反而无
法自由传播了。①

根据邻接权的性质和权利来源，
凡是合法存在、合法提供音视频节目
内容的广播组织，包括传统的经国家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电台、
电视台，也包括各类网络电台、网络电
视台等网播机构和数字电视内容集成
播出机构，都可以成为广播组织权的
主体。也就是说，广播组织权的主体，
不应该限于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其主
要依据在于：首先，“邻接权是传播者
因传播著作权人的作品而依法享有的
权利”，②只要是合法传播者的合法传
播行为，就应当得到法律保护。“英雄
不问出身”，不能因为传播者的不同身

网络时代广播组织权若干问题的思考
———写在《著作权法》修订之时
□ 石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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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地位，给予区别性的对待，甚至剥
夺一部分传播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其
次，“邻接权的主体是广泛传播作品的
传播者，其作为权利主体是因为传播
者在传播作品时付出了一定的创造性
的劳动”，③因为各类网播组织和数字
电视播出机构在制作播放音视频节目
时，同样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付出
一定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对其劳动成
果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
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法律关

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
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它是构成法律关
系的要素之一。它包括物（物权法律关
系）；给付行为（债权法律关系）———积
极行为、消极行为；智力成果（知识产
权法律关系）和人格利益（人格权法律
关系）等四大类。广播组织权是知识产
权中的一种，一般来说，它的客体是广
播组织播放的节目信号。它不同于有
体物，其价值和利益在于节目信号中
所承载的信息、知识、技术、标识(符号)
和其他精神文化产品。

当然，在网络时代，广播组织播放
的节目信号不应限于无线、有线、卫星
等方式传输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还
应当扩大到通过互联网等数据传输的
广播电视节目信号。只要是广播电视
节目信号，不问其传输的载体和方式，
均可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受到法
律的保护。

广播组织权的内容
（一 ）转播权 。 我国现行《著作权

法》虽然在第 45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
视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将其播放
的广播、电视进行转播。但是，法律没
有对“转播”的含义进行界定，《著作权
法实施条例》和相关司法解释也没有
对此予以明确。于是，便形成法律的空

白点：通过网络、手机移动平台等新媒
体，对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转播，是否
侵犯广播组织的转播权？另外，“转播”
是否包含重播？所谓重播是指将节目
录制下来重新播放。转播和重播，其区
别主要在于前者是同步播出，后者是
延时播出，其实质都是对广播电视节
目的再利用，都涉及到广播组织权。
“转播”含义的不明确，对保护广播组
织权十分不利。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广播组织权
的内容，应当从传统的转播权扩大到包
括信息网络转播权在内的“一切方式的
转播和重播”。无论是通过广播电台、电
视台，还是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进
行的转播和重播行为，都应当取得广播
组织的许可。因为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公
平角度来看，广播组织在节目制作和购
买节目转播权中花费了大量的劳动和
资金，如果听任其它单位和企业随意转
播和重播，无偿占有使用的话，势必难
以充分保障广播组织的合法利益。久而
久之，将助长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不
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事实上，早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国家版权局
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总局三部门就曾
联合下发《关于严禁通过互联网非法转
播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通知》，要求
各互联网和移动平台通过取得中央电
视台网络传播中心授权的形式，合法使
用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视音频节目
信号，各地要依法严厉查处未经许可转
播奥运赛事及相关活动的互联网和移
动平台。该通知还明文规定：“本通知所
称‘转播’，指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平台同
步或不同步地传输奥运赛事及相关活
动的行动。”这一规定对《著作权法》的
“转播”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界定，已经
接近笔者的 “一切方式的转播和重播”
的表述。

（二 ）录制权和复制权 。 我国现行
《著作权法》规定的广播组织权，对录

制权和复制权仅限于录制和复制音像
载体，即有载体的录制复制行为。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规定未免过于
狭隘，已经不能适应传播技术进步的
客观现实，不利于广播组织权的保护。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录制和复
制呈现出更多更便捷的方式，音像载
体也正在由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等有
形载体，向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和
高容量化的电子文件方向发展。因此，
新的《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的录制权
和复制权表述，应不限录制复制的载
体和具体录制复制的方式，只要是对
广播电视节目信号的录制和复制，广
播组织都应当享有专有的权利；其他
组织和个人要录制和复制广播电视节
目和信号，都必须征得广播组织的许
可，并支付必要的经济报酬。当然，参
照现行《著作权法》第二章第四节的相
关规定，广播组织行使录制权和复制
权时，也应当受到相应的限制。

对录制后的广播电视节目信号如
何利用，广播组织也应该享有专有权。
比如用于重播或用于发行，都必须征
得广播组织的许可，并支付必要的经
济报酬。实践中，广播组织权受到不法
侵害的现象之一，就是把广播电视节
目录制下来，用于发行谋利。例如，有
人把电视台播放的节目录下来，刻制
成录像制品，放到一些小商店或地摊
上出售。这一产业的严重泛滥甚至超
过了正版行业，走在国内城乡街头，常
常会遇到摆摊卖盗版光盘的小贩，盗
版光盘中几乎涵括所有热门的广播电
视节目，其中就有央视《新闻调查》《今
日说法》《动物世界》《探索》等节目，严
重侵犯了广播电视组织的著作权和邻
接权。

因此，《著作权法》在修订时，应对
录制权和复制权作进一步的延伸，延
及到发行权。

（三 ）对节目前信号的保护 。 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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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
如何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国，已成为中国传媒必须深入研
究的课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下称国际台）开播的《中国
之窗》节目，为各省、市、自治区向海外介绍本地的历史、现
状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十七年来，《中国之
窗》江西专题节目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一直保持位
列全国前四名的好成绩，奉献了许多具有江西地方特色、
雅俗共赏、可听性极强的作品。为了满足海外听众在新时
期渴望了解中国发展的新需求，《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
要在新的起点上戒骄戒躁，更上一层楼。

加强省、市广播电台的合作，共同参与策划选题
要做好 《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就要发挥群体的力

量，充分调动各设区市广播电台的积极性，挖掘涵盖各地
不同特色和内容的选题，使该节目的制作、报送形成众人
拾柴火焰高的良好局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省台和各市
台的合作还不够密切，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联系和沟通，以
使双方的合作更有针对性，更具成效。当前，各市台对《中
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工作的热情差异较大，使得该节目
在全省各地的取材不均衡，对全面、完整地向海外听众介
绍江西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要想《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应
该完善考察、督促和奖励机制，恢复《中国之窗》江西专题
节目的专题年会和评奖机制。如每年举行一次《中国之窗》
江西专题节目的研讨会，表彰先进、总结工作，交流经验、
相互学习，共同讨论、策划选题，规划来年的发展。会上可
确定各市台选送节目的选题和报送材料的时间表，并将节

目安排落实到人。这样，谁抓、谁管清楚明了。会议通过奖
励优秀节目形成激励机制，将成绩计入各市台和个人业绩
的目标考核中，并向各市台通报。

以多样化的题材、丰富的内容、新颖的形式吸引听
众

我们要选择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题材来介
绍江西，向海外听众热忱地讲述江西的历史、发展变化、风
土人情、社情民意、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叙述当今江西
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及其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通过真实、具体、生动、感人的人和事，用白描的笔法、饶有
风趣的讲述方式，以事实本身的力量吸引听众，感动听众。

2010 年 6 月 18 日播出的 《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
《的士司机的音乐人生》，讲述了一名犹如邻家大叔般亲切
的出租车司机根据平时的工作经历，自编、自创了六首歌
曲。这个平凡劳动者闪亮、独特而有个性的人生故事，展现
了普通中国人丰富的生活情趣以及多彩的精神世界。这期
节目被国际台评为优秀，取得了较理想的收听效果。

《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是针对性很强的为海外听
众服务的节目。我们要从海外人士需要的角度出发，做到
选题多样化。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五光十色，包含着方方面
面、各色人物和大小事件，只有选取多样化的题材，才能全
面真实地反映生活。

听众的“点播”也是《中国之窗》开拓新题材的一条途
径。比如有听众对于江西如何保护青山绿水十分关心，要
求在节目中进行介绍。2010 年 12 月 18 日播出的《中国之
窗》江西专题节目《香港水源的守望者》，讲述了在国家级

让海外听众聆听来自江西的优美声音
———如何进一步做好《中国之窗》江西专题节目
□ 汤云柯

号是指节目信号在发送给公众之前，
从制作现场到广播发射站或者广播组
织之间的节目信号传播。这段时间的

信号是广播组织已经付出人力、物力
或财力的劳动成果，而且由于前信号
还没有向公众播放，如果前信号被盗

播，会给广播组织带来更严重的影响
和损失。既然，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客体
是节目信号，那么前信号也应当受到
相应的保护。因此，在修订《著作权法》
时，也应该有专门的条款，对节目前信
号予以保护。（作者单位 ：海宁市广播

电视台）栏目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张伟君：《关于完善广播组织权的若干问题》，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
②③张革新 ：《现代著作权法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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